
物料規格說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項次 1 

料   號 12025000143 原廠編號   

英文品名 RIGHT DOOR STOP BLOCK (TYPE 321/341 TRAIN) 

中文品名 右側車門止檔塊(321/341型) 

詳細規格 右側車門止檔塊由下列元件組成，各元件的規格、數量詳以下說明： 

一、右側車門止檔塊，每組數量 1 件。 

(一)材質：不銹鋼(SUS304)。 

(二)尺寸：101.5mm(總長)×34mm(寬)×40mm(高)(詳圖 1)。 

二、緩衝橡膠： 

(一)材質/硬度：NBR/(Shore A)60±5˚。 

(二)尺寸：34mm(長)×40mm(寬)×3mm(厚度)，每組數量 1件。 

(三)黏貼位置：位置(詳圖 1)，使用金屬、橡膠黏合劑黏貼(參考廠牌/型號

LOCTITE 480)。 

三、加工方式：止檔塊及加強板不可採彎角成型或銲接方式製作，表面需平整，

全部銳角處需倒角 0.5mm。 

圖 1、右側車門止檔塊示意圖(單位 mm) 

四、配件：(詳圖 2) 

(一)六角頭螺栓 M8*45(符合 ISO 4017 規範)：材質 A2不銹鋼，每組數量 1件 

(二)六角頭螺帽 M8(符合 ISO 4032 規範)：材質 A2不銹鋼，每組數量 1件。 

(三)平墊圈 M8(符合 ISO 7093-1規範)：材質 A2不銹鋼，外徑 12.5mm±0.1mm，每

組數量 1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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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橡膠墊圈(符合 ASTM E 662、BSS 7239 規範)：材質橡膠，外徑 12.5mm±0.1mm、

內徑 8mm±0.1mm、厚度：1mm±0.1mm，每組數量 1件。 

(五)平墊圈 M8(符合 ISO 7093-1 規範)：材質 A2不銹鋼，每組數量 2件。 

 

圖 2 配件一覽 

樣品測試 

（一）樣品測試： 

１、廠商應於決標次日起[60]日內提供樣品 1件予機關測試，若逾期未提供樣

品或已提供樣品經測試不合格，經機關通知指定之期限內未再提送樣品，

機關通知廠商解除契約。 

２、廠商所提供樣品經測試不合格，應於機關通知次日起[30]日內重新提送，

所提供樣品經測試 2次不合格(含決標後提送及不合格重新提送)，機關通

知廠商解除契約。 

３、外觀檢查：比對廠商所交樣品外觀及規格是否符合訂購單規定。 

４、測試： 

（１）測試數量：1組。 

（２）測試方法：將廠商所交樣品安裝於 321型電聯車右側車門止檔塊相對

應位置，確認尺寸是否符合安裝。 

（３）測試地點：機關指定之地點。 

５、合格標準： 

     （１）外觀檢查：廠商所交樣品外觀須無缺陷，規格須符合訂購單規定。 

 （２）測試：廠商所交財物尺寸須符合安裝，無須額外加工或增購其他零配

件，且安裝時無任何干涉情形。 

（３）廠商所提樣品經測試合格後始得交貨，廠商應自機關測試合格通知次

日起[180]日內交清，合格樣品包含於交貨數量。 

(一) (五) (二) 
(三) (四) 

(五) 

(配件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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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收方式 

(二)驗收測試 

１、外觀檢查：  

（１）比對廠商所交財物外觀及規格是否符合訂購單規定。 

（２）目視檢查數量：全數檢查。 

（３）允收標準：  

Ａ、廠商所交財物外觀須無缺陷，規格須符合訂購單規定。 

Ｂ、有瑕疵或異常之情況，則該項所交財物僅就不合格數量退回改正，

俟不合格財物重新交貨後再行驗收。 

２、測試：  

（１）測試數量：2組。 

（２）測試方法：將廠商所交財物安裝於 321 型電聯車右側車門止檔塊相

對應位置，確認尺寸是否符合安裝。 

（３）測試地點：機關指定之地點。 

（４）允收標準： 

Ａ、測試：廠商所交財物尺寸須符合安裝，無須額外加工或增購其他零

配件，且安裝時無任何干涉情形。 

Ｂ、有瑕疵或異常之情況：驗收及複驗有瑕疵或異常之情形，則該項所

交財物全數退回改正，重新交貨後再行驗收，複驗時抽樣數量為原

抽樣數量 2 倍，複驗結果仍有不合格情形時，抽樣數量為前次抽樣

數量 2倍。複驗抽樣上限數量以採購數量為限。 

需求單位 車輛處車輛二廠 申請人 劉書帆 聯絡電話 02-22753520轉 628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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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   號 12025000144 原廠編號   

英文品名 LEFT DOOR STOP BLOCK (TYPE 321/341 TRAIN) 

中文品名 左側車門止檔塊(321/341型) 

詳細規格 左側車門止檔塊由下列元件組成，各元件的規格、數量詳以下說明： 

一、左側車門止檔塊，每組數量 1 件。 

(一)材質：不銹鋼(SUS304)。 

(二)尺寸：101.5mm(總長)×34mm(寬)×40mm(高)(詳圖 1)。 

二、緩衝橡膠： 

(一)材質/硬度：NBR/(Shore A)60±5˚。 

(二)尺寸：34mm(長)×40mm(寬)×3mm(厚度)，每組數量 1件。 

(三)黏貼位置：位置(詳圖 1)，使用金屬、橡膠黏合劑黏貼(參考廠牌/型號

LOCTITE 480)。 

三、加工方式：止檔塊及加強板不可採彎角成型或銲接方式製作，表面需平整，

全部銳角處需倒角 0.5mm。 

 

圖 1、右側車門止檔塊示意圖(單位 mm) 

四、配件：(詳圖 2) 

(一)六角頭螺栓 M8*45(符合 ISO 4017 規範)：材質 A2不銹鋼，每組數量 1件 

(二)六角頭螺帽 M8(符合 ISO 4032 規範)：材質 A2不銹鋼，每組數量 1件。 

(三)平墊圈 M8(符合 ISO 7093-1規範)：材質 A2不銹鋼，外徑 12.5mm±0.1mm，每

組數量 1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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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   號 12025000144 原廠編號   

英文品名 LEFT DOOR STOP BLOCK (TYPE 321/341 TRAIN) 

中文品名 左側車門止檔塊(321/341型) 

(四)橡膠墊圈(符合 ASTM E 662、BSS 7239 規範)：材質橡膠，外徑 12.5mm±0.1mm、

內徑 8mm±0.1mm、厚度：1mm±0.1mm，每組數量 1件。 

(五)平墊圈 M8(符合 ISO 7093-1 規範)：材質 A2不銹鋼，每組數量 2件。 

圖 2 配件一覽 

樣品測試 

（一）樣品測試： 

１、廠商應於決標次日起[60]日內提供樣品 1件予機關測試，若逾期未提供樣

品或已提供樣品經測試不合格，經機關通知指定之期限內未再提送樣品，

機關通知廠商解除契約。 

２、廠商所提供樣品經測試不合格，應於機關通知次日起[30]日內重新提送，

所提供樣品經測試 2次不合格(含決標後提送及不合格重新提送)，機關通

知廠商解除契約。 

３、外觀檢查：比對廠商所交樣品外觀及規格是否符合訂購單規定。 

４、測試： 

（１）測試數量：1組。 

（２）測試方法：將廠商所交樣品安裝於 321型電聯車左側車門止檔塊相對

應位置，確認尺寸是否符合安裝。 

（３）測試地點：機關指定之地點。 

５、合格標準： 

     （１）外觀檢查：廠商所交樣品外觀須無缺陷，規格須符合訂購單規定。 

 （２）測試：廠商所交財物尺寸須符合安裝，無須額外加工或增購其他零配

件，且安裝時無任何干涉情形。 

（３）廠商所提樣品經測試合格後始得交貨，廠商應自機關測試合格通知

次日起[180]日內交清，合格樣品包含於交貨數量。 

(一) 
(三) 

(配件) 

(五) (二) (五) 
(四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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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文品名 LEFT DOOR STOP BLOCK (TYPE 321/341 TRAIN) 

中文品名 左側車門止檔塊(321/341型) 

驗收方式 

(二)驗收測試 

１、外觀檢查：  

（１）比對廠商所交財物外觀及規格是否符合訂購單規定。 

（２）目視檢查數量：全數檢查。 

（３）允收標準：  

Ａ、廠商所交財物外觀須無缺陷，規格須符合訂購單規定。 

Ｂ、有瑕疵或異常之情況，則該項所交財物僅就不合格數量退回改正，

俟不合格財物重新交貨後再行驗收。 

２、測試：  

（１）測試數量：2組。 

（２）測試方法：將廠商所交財物安裝於 321 型電聯車左側車門止檔塊相

對應位置，確認尺寸是否符合安裝。 

（３）測試地點：機關指定之地點。 

（４）允收標準： 

Ａ、測試：廠商所交財物尺寸須符合安裝，無須額外加工或增購其他零

配件，且安裝時無任何干涉情形。 

Ｂ、有瑕疵或異常之情況：驗收及複驗有瑕疵或異常之情形，則該項所

交財物全數退回改正，重新交貨後再行驗收，複驗時抽樣數量為原

抽樣數量 2 倍，複驗結果仍有不合格情形時，抽樣數量為前次抽樣

數量 2倍。複驗抽樣上限數量以採購數量為限。 

需求單位 車輛處車輛二廠 申請人 劉書帆 聯絡電話 02-22753520轉 6283 

 


